
A05

重
点

2012

年10

月2

日

星
期
二

编
辑

张
鹏
飞

美
编

罗
强

组
版

刘
燕

假日免费更应平时降价
专家建议高速公路让利于民常态化

本报济南10月1日讯(记者
任志方) 部分高速路免费

后出现了拥堵，引起一些人
对免费政策的质疑。如何既
让利于民，又能避免免费“后
遗症”呢？专家建议，与其集
中到假日免费，不如平时降
价，让利于民政策更应常态
化。

高速免费，不少人都感受
到了便利。专家预测，按出行
免 费 减 少 出 行 费 用 3 0 % 到
4 0%计算，仅黄金周期间为

国民减免的高速公路费就近
百亿元。

济南一旅行社人士表示，
高速免费通行，对人们出游、
出行都是节省费用的好事，虽
然节省的费用可能就是几百
元甚至几十元钱，但人们出行
的心情会变得很好。此外，更
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推动旅游
拉动消费。

对于有人质疑高速免费
引发大堵车，网友“陆啸天”认
为有失偏颇。“关键原因不在

于免费，而是免费一年才一
次。就像春运一样，春节回家
一年一次。一旦成为天天免
费，车流自然分解。如果高速
平时就不收费或降低收费，大
家也不会集中在这时候出去
了！”

“免费是好事，更多人可
以开着车回家、旅游。”网友

“俊旭先生”认为，但政府应
该 完 善 公 共 配 套 设 施及服
务，让老百姓都为好政策真正
叫好。

“我们国家人口众多，一
旦推出免费福利很可能带来
负面效应。”网友“李想奶牛”
认为，如果真的想让利于民，
与其集中到节假日免费，不如
降低平时的收费价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
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
瑞认为，高速公路作为公共服
务之一，从长远看免费是趋
势，让利于民应常态化。如果
近期难以做到，可以考虑根据
成本等核算进行降价。

“此次高速免费，就好
比商城购物搞促销活动，所
以大家蜂拥而上。高速免费
政策如果常态化了，可更好
地促进人员流动，人员流动
到异地处理公事、私事或旅
游等可以大大刺激当地餐
饮、住宿、旅游、交通等产业
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城
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
长牛凤瑞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
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明德也
持同样观点，“高速免费政
策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能搞
运动式的政策或者过于临
时性的措施。应考虑将降价
或者免费常态化，让大家在
平时就能愉快地出去旅游，
旅游会刺激消费，也能促进
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刘帅

多条高速公路不仅成了
“停车场”，更成为了“垃圾场”
和“公厕”。近日，媒体报道了
堵在高速路上的车主乱丢杂
物、随地大小便的行为。

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
部分人的陋习，另一方面，也有
公众认识的原因。由于长期的收
费政策，我们习惯于把原应属
于公益产业的高速公路当成

商品。于是此次开放政策，就
很容易被误读为政府向民众
单方面的赠礼。既然是赠礼，谁
会爱惜？这种心态从不少人对此
次高速免费的态度上就可见一
斑———“有便宜为啥不占”？

免费上高速究竟是占了
谁的便宜？实际上，作为一种
公益产业，高速公路本来就该
属于公众。此次免费通行不过

是履行其公益的本职而已。公
众其实是“占”了自己的“便
宜”——— 享受应有的权利而已。
而与简单的“占便宜”不同，权利
是与义务同行的。如果义务得不
到坚守，权利即便不会即刻消亡
也会大打折扣。此次高速公路变
身“垃圾场”，和一部分车主没
有基本的自律意识有一定关
系，而最终受害的还是公众。

高速公路不被爱惜，本质
上与陈旧观念不无关系。开放
高速公路基于现代公益产业

“共同享有、共同维护”的理念。
用过去那种“公家便宜白占”的
想法应用其上当然会出问题。中
国要想踏入真正的公民社会，必
须抛弃滥用公共财物的陋习，
普及公民对公益产业的“物主
权”和与之相对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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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常态化

可促进经济发展

免费是公众本该享受的权益
本报评论员 王昱

9月30日，免费首日，大批车辆涌入高速。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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